关于公开招募临床试验受试者的审批程序的通知
各专业科室：

按照医院文件“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医院（广东省医学科学院）院务公开实施细则的通知”（粤医【2009】33号）的要求，结合GCP相关法规和伦理准则，特制定公开招募临床试验受试者/志愿者的流程如下，请科室认真贯彻执行。






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

二00九年六月二十四日
附件：

广东省人民医院院务公开登记表

	公布

项目
	
	承办

部门
	
	经办人
	

	公布

期限
	
	公布

方式
	

	内

容

摘

要


	

	情

况

反

馈


	


登记人：              登记部门：               登记时间：
招募广告公开





填写《广东省人民医院院务公开登记表》


（详见附件）交机构办审批





机构办转院务公开民主管理办公室备案


如需对内或对外发布，请科室将登记表复印件交宣传科办理





临床试验受试者/志愿者招募


广告样本交伦理委员会审批





伦理委员会批件原件及临床试验受试者/志愿者招募广告样本交机构办公室





临床试验协议签署后





招募广告公开








